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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高商校友會  

第八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114 年 5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應出席 64 人（詳如會員名冊）、親自出席 36 人（詳如簽到簿）、 

委託出席 11 人（檢附委託書）、缺席 17 人 

列席人員：中壢高商校長、行政主管及工作人員 

主席：古素琴理事長                                     記錄：古竺艷                               

壹、主席致詞  （古理事長 素琴）：（略） 

貳、校長致詞  （鄒校長 岳廷）： 

一、 介紹與會貴賓及本校行政主管 

二、 母校現況概述 

三、 其他 

參、會務報告 

一、 財務報告 

(一)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4 月 15 日之捐款明細，詳列於大會手冊

附件 1（P.6~7）。 

(二)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4 月 15 日止，本會總收入為 2,244,861

元，總支出為 1,559,856 元。截至 114 年 4 月 15 日，累計結餘金

額為 2,501,332 元。 

二、 工作報告 

(一) 召開理監事會議：本會於 113 年 11 月 14 日及 114 年 3 月 13 日

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持續推動會務運作與重要事項決議。 

(二) 出刊第 11 期校友會訊：彙整校友近況、活動紀錄與校園動態，第

11 期校友會訊已順利出版並發送，促進校友間聯繫與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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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促進校友參與校內活動：邀請校友返校分享職涯經驗，協助在校

生了解產業趨勢與未來方向，活動分別於 113 年 8 月 30 日及 114

年 3 月 4 日舉辦，獲得師生熱烈迴響。 

(四) 推動校友捐助，支持校務發展：於 113 年 5 月 4 日中壢高商七十

週年校慶大會中，本會榮譽理事長彭君平學長慷慨捐助新臺幣 50

萬元，指定用於助學金發放、師生參與競賽之獎勵金及招生文宣

品之製作費用。助學金設置辦法已擬定，並於本學期正式開放申

請。 

(五) 經營校友會臉書專頁，強化連結互動：校友會 Facebook 粉絲專頁

持續更新，成為校友與母校之間的交流橋樑，除公告活動資訊外，

亦分享校園近況與校友事蹟，促進壢商人間的情感連結與認同感。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會113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經本會第七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提請大會討論。 

（二） 113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請參閱大會手冊附件 2（P.8）。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會114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表，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經本會第七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提請大會討論。 

（二） 114 年度工作計畫，請參閱大會手冊附件 3（P. 9）。 

（三） 114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請參閱大會手冊附件 4（P. 10）。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會112至115年度會費收取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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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會自 109 年起，因經濟環境及實務考量，歷經多次理監事會議與會

員大會決議，近年多未實際收取會費。112 至 113 年度亦未收取會費，

並已於第七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決議追認。 

（二） 關於 114 年度及 115 年度會費收取事宜，基於持續減輕會員負擔及

便利後續行政與財務規劃，於第七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均不

收取會費。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四、第八屆理監事改選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往例，本會理監事改選均於 5 月校慶當天召開校友會會員大會辦

理。惟上屆因新冠疫情影響，原訂 111 年 5 月舉行之校慶延期辦理，

導致第七屆理監事改選延後至 111 年 11 月 3 日進行。 

（二） 依本會組織章程，理監事任期為三年，現任理監事之任期即將屆滿。

如依原時程辦理改選，將須延至 11 月召開會員大會，然屆時可能面

臨會員出席人數不足等問題，影響會務推動與後續銜接。 

（三） 經諮詢社會局，如現任理監事全體同意縮短任期並簽署切結書，即可

依法提早辦理改選。為確保會務運作順利進行，本會於第七屆第 7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決議，由全體理監事共同簽署縮短任期之切結書，

並將第八屆會員大會與理監事改選提前至校慶當日（即今日）辦理，

爰於本次大會中進行第八屆理監事改選作業。 

（四）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條：「本會置理事十九人、候補理事五人，由

會員選舉之，任期各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單一性別名額，不低

於三分之一。」，第十五條：「本會置監事五人，候補監事二人，由

會員選舉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監事單一性別名額，不低於

三分之一。」，相關章程內容請參閱附件 5 （P.11~14）。 

（五） 理監事候選人推薦名單，請參閱大會手冊附件 6 （P.15）。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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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無） 

陸、選舉事項 

一、 選舉過程 

（一） 四人一組，共分兩組進行開票作業。 

組別 監票人 發票人 唱票人 計票人 

第一組（理事） 呂麗珍 邱鈺程 黃瓊慧 莊彤恩 

第二組（監事） 曾孟嫻 鄒興南 王依婷 黃桂芳 

（二） 第一階段投票結束，由兩組分別統計票數，交由古竺艷彙總票數，

公佈理事及監事當選名單。 

（三） 預定於上午 11時 30分續開第 8屆第 1次理監事會議，選舉常務理

事、常務監事、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公佈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

事長及副理事長當選名單，完成選舉工作。 

二、 投票結果： 

（一） 投票數 

1、理事票共 47張，其中有效票數 41張，無效票數 6張。 

2、監事票共 47張，其中有效票數 40張，無效票數 7張。 

（二） 理事選舉結果 

1、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條（如附件 5）規定：「理事單一性別人

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本屆理事選舉後初步統計，男性理事人

數僅 6人，未達應有之 7人。為符合法規，須由原男性候補理事

第一順位──劉秩庭遞補為正式理事。因此，需從票數最低且性

別為女性的三位理事（黃紫芸、陳雅雯、呂美娥）中，以抽籤方

式決定一位改列為候補理事。經抽籤結果，由呂美娥理事改列為

候補理事，劉秩庭先生正式遞補為理事。 

2、 理事當選人十九名（得票數）：  

曾素娥（39）、戴麗君（38）、范鳳珠（38）、詹妤茜（38）、 

余廷蓉（37）、余清俊（37）、黃瑞雅（37）、黃琦宴（37）、 

管瑞美（37）、徐志成（37）、林弘翔（37）、王美雪（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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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穎（36）、鄭紹良（36）、林裕閔（35）、張裕昌（35）、 

黃紫芸（35）、陳雅雯（35）、劉秩庭（14）。 

3、 候補理事五名（得票數）： 

呂美娥（35）、涂子晴（8）、楊子奇（7）、康小蓉（6）、 

吳文彬（5）。 

（三） 監事選舉結果 

1、 監事當選人五名（得票數）：  

徐盛雄（39）、傅美麗（38）、范琴（38）、莊岳霖（38）、 

徐麗娟（38）。 

2、 候補監事一名（得票數）：翁豊珍（4）。 

（四） 理監事參選人得票數及當選名單如附件 7至附件 10（P.16~19）。 

三、 大會活動照片（含會場布置、選舉過程及選舉結果），如附件 11

（P.20~21）。 

 

柒、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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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高商校友會 

      捐款名單 

113/1/1~114/4/15 

日期 身分別 姓名 捐款金額 

113/03/13 監事 范琴 30,000  

113/03/13 校友 
摩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  

113/03/23 校友 林佑錡 3,000 

113/03/25 理事長 古素琴 100,000 

113/03/28 常務理事 余清俊 30,000 

113/03/28 常務理事 余清俊 30,000 

113/03/28 常務理事 余廷蓉 50,000 

113/03/28 監事 范琴 800 

113/03/28 監事 傅美麗 20,000 

113/03/28 監事 郭登興 20,000 

113/03/29 常務理事 鍾芳玲 20,000 

113/04/22 
第 10屆 

傑出校友 
劉益霞  10,000 

113/04/22 
第 18屆 

傑出校友 
林國強 10,000 

113/04/24 校友 鄭紹良 1,000 

113/04/24 校友 張憶玲 1,000 

113/04/24 校友 陳宇燊 1,000 

113/04/25 榮譽顧問 黃融宏 100,000 

113/04/30 名譽理事長 徐永平 30,000 

113/05/03 監事 傅美麗 50,000 

113/05/03 理事 林弘翔 12,000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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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5/03 
本校教職員工 

（校友） 
賴君惠 1,000 

113/05/03 校友 鄭穎芝 1,000 

113/05/03 校友 許晴淑 1,000 

113/05/03 理事 徐盛雄 10,000 

113/05/03 校友 徐麗燕 1,000 

113/05/03 校友 徐秀雲 1,000 

113/05/04 校友 吳金鐶 5,000 

113/05/04 理事 王美雪 10,000 

113/05/04 校友 劉新華 5,000 

113/05/04 校友 劉醇煌 2,000 

113/05/04 校友 李安諺 20,000 

113/05/04 校友 葉芳妘 1,000 

113/05/04 校友 邱美燕 1,000 

113/05/04 校友 謝文卿 500 

113/05/04 校友 張美華 3,000 

113/05/04 理事 陳家珍 36,000 

113/05/04 校友 謝文卿 500 

113/05/04 副理事長 黃瑞雅 60,000 

113/05/27 榮譽理事長 彭君平 500,000 

113/08/30 理事 林弘翔 2,000 

113/12/12 理事 徐盛雄 10,000 

  合計 1,2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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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高商校友會 114年度工作計畫 

類別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預計進度 

壹 

、 

會 

務 

發 

展 

一、文書處理 各類文卷收發、整卷、歸檔 經常辦理 

二、財務會計 

1. 編製工作計畫及預算書 

2. 編製工作成果及決算書 

3. 編列收支月報表 

4. 編列財產目錄表 

每年 2 月 

每年 1 月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三、會務擴展 

1. 加強會員聯繫、邀請校友入會 

2. 整理會員會籍，編印會員名錄 

3. 編制校友會刊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四、召開會議 

1. 召開會員大會 

2. 召開（常務）理事會議 

3. 召開監事會議 

4. 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 

每年 1 次 

每 3 個月 1 次 

每 3 個月 1 次 

視需要辦理 

五、其他庶務 

1. 母校慶典等活動之花籃、禮金 

2. 本會義務兼職人員感謝品（金） 

3. 理監事當選證書、紀念品 

經常辦理 

每學年末 

每屆改選 

貳 

、 

獎 

勵 

贊 

助 

一、獎勵金 

1. 獎勵母校技藝競賽、全國高職專題製作、或

各種競賽成績優異學生獎勵金 

2. 獎勵母校指導競賽績優教師獎勵金 

3. 獎勵母校升學考試成績優異學生獎勵金等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二、贊助活動 

1. 支援母校師生參加技藝競賽、全國高職專題

製作或各種競賽相關費用贊助 

2. 贊助母校畢業典禮校友精英獎獎勵金（品） 

每年 11-翌年 5 月 

每年 6 月初 

參 
、 
支 
援 
校 
務 
發 
展 

一、校內活動 

1. 辦理藝文展覽活動 

2. 辦理講座等活動 

3. 支援學校其他活動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二、公關宣傳 

1. 支援母校各項交流及參訪等活動之紀念品 

2. 支援與新聞媒體連繫及配合活動發佈新聞

相關費用 

3. 支援其他有利校務發展活動相關費用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肆 
、 
其 
他 

其他協助學校

之用途 
其他不易歸屬之費用 經常辦理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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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高商校友會章程            

民國 83 年 5 月 12 日初版訂定  

民國 102 年 8 月 3 日一版修訂  

民國 103 年 5 月 25 日二版修訂  

  民國 109 年 11 月 5 日三版修訂 

民國 111 年 11 月 3 日四版修訂 

民國 112 年 5 月 6 日五版修訂 

民國 113 年 5 月 4 日六版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桃園市中壢高商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乃依據人民集會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 

第三條        本會以發揚母校優良傳統、聯繫校友情誼、增進學識知能、促進師友合作、協助

母校建設、鼓勵後學、加強社會服務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桃園市行政區域內。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編撰會刊及會員通訊錄。  

二、舉辦各種聯誼活動。  

三、舉辦學術演講或專題座談。  

四、辦理增進會員福利事項。  

五、設置獎助金獎勵師友進修。  

六、捐助母校各項建設。  

七、協助政府辦理公益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曾在母校求學者，均可加入本會會員，曾在母校任職之教職員工，均可加入為本

會榮譽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權利如下：  

一、理、監事之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二、向會員大會之提案權及表決權。  

三、本會所舉辦各項活動之參與權。  

四、其他依本會規定可享受之權利。 

第八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二、擔任本會所推舉或指派之職務。  

三、繳納會費。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九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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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程之訂定與修正。  

二、理事、監事之選舉與罷免。  

三、會員之除名。  

四、年度經費預算、決算之審定。  

五、年度業務計畫之審定。  

六、年度工作報告之認可。  

第十條        本會置理事十九人、候補理事五人，由會員選舉之，任期各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理事單一性別名額，不低於三分之一。 

第十一條      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審查提交會員大會之提案。  

二、訂定與修正本會會務辦事細則。  

三、同意總幹事與財務委員會人選。  

四、審查幹事會所擬工作計畫、經費預算案。  

五、審定財務委員會所擬財務擴充計畫。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二條      本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推選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一人，理事長、副理事長與常務理事之任期為三年，理事長連選得連任一

任。  

第十三條      理事長之職權如下:  

一、理事長對內為會員大會與理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本會。  

二、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會務時，由副理事長代理之，理事長因故出缺時，由理事

會重新改選。但理事長所遺任期不足六個月，由副理事長代理之。 

三、本會視需要得由理事會提名，經會員大會通過，敦聘榮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

事長若干人。   

第十四條      副理事長職權如下: 

一、協助理事長推動會務。  

二、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會務時，由副理事長代理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監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由會員選舉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監

事單一性別名額，不低於三分之一。 

第十六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本會業務之執行。  

二、稽查本會之財務。  

三、監查會員履行義務。  

四、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本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常務監事監察

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第十八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聘任之，並報主管機關核

備，與理事長同進退。總幹事秉承理事長之命，執行會員大會與理事會之決議事

項，並綜理本會日常事務。  

第十九條      本會置財務、事務等組，各組設置組長一人，幹事若干人，負責辦理各項業務。

組長由總幹事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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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兩種，由理事長召集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

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

集時召開之。  

第二十一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面託其他會員代理。但每一會員以代

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二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且出席會員過半數同意行之。但下列事

項則須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修改。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本會資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第二十三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半年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第二十四條    本會於召開會員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

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五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會費。  

二、會員或社會各界之捐獻。  

三、業務收益。  

四、資產孳息。  

五、其他收入。  

第二十六條    本會員會員所繳會費分為：  

一、入會會費：會員入會時，每人應繳新台幣伍佰元，師長及職員工免繳會費。  

二、常年會費：會員每年應繳新台幣陸佰元之常年會費。  

三、永久會費：會員一次繳足新台幣壹萬元之永久會費者，嗣後免繳會費。 

第二十七條    本會經費用途如下：  

一、會務發展。  

二、獎勵贊助。  

三、支援校務發展。  

四、其他。 

第二十八條    本會會計年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九條    本會每年編造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二個月內，經理事會審

查，提會員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召開時，應先報主管

機關，事後提報大會追認，但決算報告應先送監事會審核，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

報會員大會。  

第三十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母校中壢高商或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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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令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備註：  

1.監事人數不得超過理事人數 3分之 1。  

2.依據「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 5條，理監事不得兼任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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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理監事候選人推薦名單 
 

一、 理事推薦名單 

編號 理事候選人/屆別 編號 理事候選人/屆別 

1 余廷蓉/ 9 13 林裕閔/40 

2 余清俊/11 14 徐志成/40 

3 戴麗君/20 15 黃紫雲/40 

4 黃瑞雅/23 16 張裕昌/40 

5 王美雪/23 17 詹妤茜/45 

6 黃琦宴/23 18 陳雅雯/45 

7 劉穎/補 11 19 林弘翔/51 

8 曾素娥/23 20 劉秩庭/進 49 

9 管瑞美/28 21 楊子奇/44 

10 范鳳珠/補 17 22 涂子晴/58 

11 呂美娥/32 23 吳文彬/45 

12 鄭紹良/39 24 康小蓉/38 

 

二、 監事推薦名單 

編號 監事候選人/屆別 

1 傅美麗/補 7 

2 徐盛雄/28 

3 范  琴/33 

4 徐麗娟/38 

5 莊岳霖/53 

6 翁豊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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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活動照片 

  
會場布置 會場布置 

  
主席致詞 校長致詞 

 

 

大會過程 選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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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過程 理事選舉結果 1 

  
理事選舉結果 2 監事選舉結果 

 


